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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人出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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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主劉賀是
歷史上唯一的「帝王侯」，其
死因眾說紛紜。據日前在南昌
舉行的「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暨
秦漢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消息，考古人員在清理內棺
時發現劉賀遺骸頭部存有大部
分牙齒。海昏侯墓考古發掘專
家組副組長張仲立表示，對這
些牙齒進行DNA檢測後，或能
揭開劉賀死亡之謎。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黃今言在會上提

出，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馬蹄金、麟趾金上分別刻有
「上」、「中」、「下」字鑄文，是黃金價值尺度的一個
標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海昏侯牙齒或揭其死因

家住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
常陽小區的李英蘭，日前將一

塊粗布家訓從抽屜裡小心翼翼地取
出來，看了又看。47年前，她嫁到
徐家時，奶奶給她的唯一嫁妝就是
這塊粗布家訓。
上世紀20年代，李英蘭的奶奶嫁

到新洲三店李旻村的李家，唯一的
兒子出世後，為了激勵他努力讀
書，便一針一線地繡成了這塊家
訓。李英蘭回憶，奶奶不識字，她
想好內容後，從村裡找了個識字的
人描在布上，「布是奶奶織的，字
是奶奶繡的」。
在老太太的精心培養下，兒子李悔

吾最終跳出農門，成為全村的第一個
知識分子，後來擔任武漢師範學院

（今湖北大學）中文系主
任，成為名噪一時的古代文
學專家。

家庭事宜集中表決
如今，家族五代人歷經近百年時

間，已走出七位大學教授，涵蓋文
學、物理學、經濟學等領域。
如今已是湖北大學副教授的徐俊

武是受家訓影響的第四代人。憶起
外公李悔吾，他說，外公要求非常
嚴格，定期通過家書檢驗學習成
果。每當書信寄來，小孩都圍坐在
一起，聽父親宣讀書信，一起領會
外公的教導。徐俊武說，正是受這
種家風的影響，全家講究禮儀，遇
到家庭事宜，11口人都要坐在一起

集中表決。

兒媳過門需學家訓
2014年，李英蘭的小兒子結婚，兒

媳自進入徐家第一天起，婆婆就拿出
這塊珍貴的家訓，勉勵她也能像長輩
們那樣，努力做事做人，用心培養後
代。兒媳表示，以後有了孩子，也將
會用這樣的理念來教育。

「每日辛苦在書房，

八月十五去科場，本是

人家一個子，秀才考成

狀元郎。」一塊巴掌大

的粗麻布上，寫着這樣

一段話。這塊其貌不揚

的粗布，歷經近百年的

戰亂、貧窮、饑荒，一

代一代流傳至今，成為

激勵子孫奮發圖強的

「傳家寶」。

■《武漢晚報》

二、關聯方介紹及關聯方關係
（1）上海市工業區開發總公司（有限）
註冊資本：46,800萬人民幣
註冊地址：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科技園莘磚公路258號44幢313室
法定代表人：葉敞
經營範圍：資產管理，實業投資，公司主管的工業區開發建設，市政基礎設施行業投資，房地產開發、經營，商務咨

詢，自有房屋租賃（不得從事金融租賃），物業管理，停車收費。【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
經營活動】

（2）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5,265萬人民幣
註冊地址：宜山路888號4樓
法定代表人：由楊
經營範圍：廠房、辦公樓、賓館、商場、俱樂部、倉儲的管理，物業管理，房地產開發經營，商務咨詢、勞務服務

咨詢，停車服務，會務、會展服務，室內裝潢設計咨詢、電器安裝、製冷設備安裝、水暖安裝、機電設備安裝、網絡布
線、屋頂防水、建築裝潢、管道維修、工程機械維修、樓宇清洗、外牆粉刷、中央空調清洗、建築幕牆工程、房屋建築
工程、建築智能化工程、裝潢材料、項目投資咨詢、消防設施工程、防腐保溫工程、金屬門窗工程，房屋修繕，建築材
料，五金交電，辦公機械銷售、建築工程設計與施工、建設工程監理服務、建設工程造價咨詢、建設工程招標代理、建
設工程審圖，保險專業代理，機動車駕駛服務，綠化養護，利用自有媒體發佈廣告，設計、製作各類廣告，附設分支機
構。【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3）上海臨港商業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15,000萬人民幣
註冊地址：浦東新區臨港新城新元南路555號金融中心203-306室
法定代表人：楊國昌
經營範圍：房地產開發經營，建築裝潢材料的銷售，貨物倉儲（除危險品），項目投資開發，投資項目的咨詢，房地

產信息咨詢（除經紀）。【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4）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45,325萬人民幣
註冊地址：上海市宜山路900號
法定代表人：桂恩亮
經營範圍：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的開發、建設、經營和管理；從事房產經營（含外匯房）；興辦第三產業；

代理進出口業務；投資舉辦各類企業；受理委託代辦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
動】

三、 關聯交易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本次預計的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主要內容包括銷售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租金。上述關聯交易價格均以市場價格為

基礎，遵循公平合理、協商一致的原則進行定價。公司經營管理層將根據日常經營的實際需要，自行決定與各關聯方就
經常性關聯交易簽署相關協議的具體時間，以確保日常經營的正常進行。

四、關聯交易目的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預計的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均為公司及所屬子公司因日常經營需要而可能發生的必要且持續的交易，該等日常

關聯交易以市場價格作為定價原則，不存在損害公司或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此外，該
等日常關聯交易不影響本公司獨立性，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或收入、利潤來源不依賴該等日常關聯交易。

五、獨立董事事前認可以及獨立意見
公司就上述日常關聯交易與獨立董事進行了必要的溝通，並獲得了獨立董事的事前認可。獨立董事對此發表了事前認

可意見，發表了明確同意的獨立意見。獨立董事認為：此次公司預計的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事項符合《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系公司正常生產經營
的需要。該事項在相關政策規定範圍內和雙方平等協商的基礎下進行，定價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則，符合公司和全體股
東利益，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其他股東合法權益的情況，不會對公司的獨立性產生影響。我們同意將該議案提交股東大會
審議。

六、備查文件目錄
1.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議；
2.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
3.獨立董事對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和獨立意見；
4.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關於九屆三次審計委員會相關事項的書面確認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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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
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經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臨港」、「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變
更公司註冊地址及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和《關於調整公司經營管理機構及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根據上述兩項
議案，對《公司章程》進行以下相應修訂：

關於變更公司註冊地址
原章程：第五條 公司住所：上海市廣中西路191號，郵政編碼：200072。
現修訂為：第五條 公司住所：上海市松江區莘磚公路668號3層，郵政編碼：201612。
關於調整公司經營管理機構
（1）原章程：第十條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為規範公司的組織與行為、公司與股東、股東與股東之間權利義

務關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依據本章程,股東
可以起訴股東,股東可以起訴公司董事、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股東可以起訴公司,公司可以起訴股東、董事、
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現修訂為：第十條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為規範公司的組織與行為、公司與股東、股東與股東之間權利義務
關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依據本章程,股東可
以起訴股東,股東可以起訴公司董事、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股東可以起訴公司,公司可以起訴股東、董事、監
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2）原章程：第十一條 本章程所稱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及財務負責人。
 現修訂為：第十一條 本章程所稱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董事會秘書及財務總監。
（3）原章程：第六十六條 股東大會召開時,本公司全體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應當出席會議,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

人員應當列席會議。
 現修訂為：第六十六條 股東大會召開時,本公司全體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應當出席會議,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應當列席會議。
（4）原章程：第七十二條 股東大會應有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會議記錄記載以下內容：
（一）會議時間、地點、議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稱；
（二）會議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會議的董事、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姓名；
（三）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占公司股份總數的比例；
（四）對每一提案的審議經過、發言要點和表決結果；
（五）股東的質詢意見或建議以及相應的答覆或說明；
（六）律師及計票人、監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規定應當載入會議記錄的其他內容。
公司會議記錄的內容還應當包括:(1)出席股東大會的內資股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和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包括股東代理

人)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各佔公司總股份的比例；(2)在記載表決結果時,還應當記載內資股股東和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
對每一決議事項的表決情況。

 現修訂為：第七十二條 股東大會應有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會議記錄記載以下內容：
（一）會議時間、地點、議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稱；
（二）會議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會議的董事、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姓名；
（三）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占公司股份總數的比例；
（四）對每一提案的審議經過、發言要點和表決結果；
（五）股東的質詢意見或建議以及相應的答覆或說明；
（六）律師及計票人、監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規定應當載入會議記錄的其他內容。
公司會議記錄的內容還應當包括:(1)出席股東大會的內資股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和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包括股東代理

人)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各佔公司總股份的比例；(2)在記載表決結果時,還應當記載內資股股東和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
對每一決議事項的表決情況。

（5）原章程：第八十一條 除公司處於危機等特殊情況外,非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司將不與董事、總經理和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以外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要業務的管理交予該人負責的合同。

 現修訂為：第八十一條 除公司處於危機等特殊情況外,非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司將不與董事、總裁和其他高
級管理人員以外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要業務的管理交予該人負責的合同。

（6）原章程：第九十六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3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董事在任期屆滿以
前，股東大會不得無故解除其職務。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董事可以由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兼任,但兼任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職務的董事以及由職工代表擔任的
董事,總計不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1/2。

 現修訂為：第九十六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3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董事在任期屆滿以前，
股東大會不得無故解除其職務。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董事可以由總裁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兼任,但兼任總裁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職務的董事以及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
總計不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1/2。

（7）原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工作；
（二）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五）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交易等

事項；
（九）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董事會秘書；根據總經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等高級

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
（十一）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訂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十四）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者更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
（十五）聽取公司總經理的工作匯報並檢查總經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現修訂為：第一百一十六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工作；
（二）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五）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交易等

事項；
（九）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裁、董事會秘書；根據總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財務總監等

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
（十一）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訂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十四）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者更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
（十五）聽取公司總裁的工作匯報並檢查總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8）原章程：第六章  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現修訂為：第六章  總裁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9）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五條 公司設總經理1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設副總經理若干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和財務負責人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現修訂為：第一百四十五條 公司設總裁1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設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若干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總裁、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董事會秘書和財務總監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10）原章程：第一百四十八條 總經理每屆任期3年，總經理連聘可以連任。
 現修訂為：第一百四十八條 總裁每屆任期3年，總裁連聘可以連任。
（11）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九條 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並向董事會報告工作；
（二）組織實施公司年度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三）擬訂公司內部管理機構設置方案；
（四）擬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訂公司的具體規章；
（六）提請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
（七）決定聘任或者解聘除應由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負責管理人員；
（八）本章程或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總經理列席董事會會議。
 現修訂為：第一百四十九條 總裁對董事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並向董事會報告工作；
（二）組織實施公司年度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三）擬訂公司內部管理機構設置方案；
（四）擬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訂公司的具體規章；
（六）提請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財務總監；
（七）決定聘任或者解聘除應由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負責管理人員；
（八）本章程或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總裁列席董事會會議。
（12）原章程：第一百五十條 總經理應制訂總經理工作細則，報董事會批准後實施。
 現修訂為：第一百五十條 總裁應制訂總裁工作細則，報董事會批准後實施。
（13）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條 總經理工作細則包括下列內容：
（一）總經理會議召開的條件、程序和參加的人員；
（二）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各自具體的職責及其分工；
（三）公司資金、資產運用、簽訂重大合同的權限，以及向董事會、監事會的報告制度；
（四）董事會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現修訂為：第一百五十一條 總裁工作細則包括下列內容：
（一）總裁會議召開的條件、程序和參加的人員；
（二）總裁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各自具體的職責及其分工；
（三）公司資金、資產運用、簽訂重大合同的權限，以及向董事會、監事會的報告制度；
（四）董事會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14）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條 總經理可以在任期屆滿以前提出辭職。有關總經理辭職的具體程序和辦法由總經理與

公司之間的勞務合同規定。
 現修訂為：第一百五十二條 總裁可以在任期屆滿以前提出辭職。有關總裁辭職的具體程序和辦法由總裁與公司之間的

勞務合同規定。
（15）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條 副總經理每屆任期3年，由公司總經理提請董事會聘任或解聘。公司根據自身情況和

總經理工作細則，對副總經理各自具體的職責及其分工等做進一步規定。
 現修訂為：第一百五十三條 執行副總裁、副總裁每屆任期3年，由公司總裁提請董事會聘任或解聘。公司根據自身情

況和總裁工作細則，對執行副總裁、副總裁各自具體的職責及其分工等做進一步規定。
（16）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條 本章程第九十五條關於不得擔任董事的情形、同時適用於監事。
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監事。
現修訂為：第一百五十五條 本章程第九十五條關於不得擔任董事的情形、同時適用於監事。
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監事。
（17）新增：第二百二十條 本次章程修訂經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生效，公司已批准實施的各項內控

制度中，規定由總經理、常務副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享有的職權及應履行的義務分別由公司總裁、執行副總
裁、副總裁、財務總監相應享有及承擔。

本次《關於調整公司經營管理機構及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僅涉及經營管理機構的職位名稱的調整，即從原「總經
理、常務副總經理、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及財務負責人」調整為「總裁、執行副總裁、副總裁、董事會秘書及財務總
監」，各職位的職權和義務不變。

上述事項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並由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工商變更等相關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三、被擔保人最近一期財務數據
經審計，上述被擔保人最近一期經審計財務數據如下:

單位：萬元

序號 被擔保人 註冊資本 總資產 淨資產
資產負債率

（%）
營業收入 淨利潤

1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9,517.21 376,180.84 375,739.81 0.12 45,081.93 4,757.83

2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

203,340.20 188,375.06 175,700.30 6.73 76.32 557.66

3
上海漕河涇康橋科技綠洲建設發展
有限公司

30,000.00 132,077.84 62,599.73 52.60 11,774.20 700.67

4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科技園發
展有限公司

40,900.00 133,579.43 61,812.28 53.73 39,504.12 13,664.83

5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新產業園
發展有限公司

21,900.00 95,877.31 33,092.65 65.48 22,113.77 6,511.52

6
上海臨港松江科技城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

10,897.43 33,831.89 14,695.85 56.56 7,835.04 2,071.48

7 上海臨港松江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15,000.00 36,550.55 35,424.85 3.08 13.54

8
上海漕河涇奉賢科技綠洲建設發展
有限公司

45,000.00 170,889.81 43,766.32 74.39 9,757.89 590.20

9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佘山科技城發展
有限公司

2,000.00 2,002.69 2,000.64 0.10 146.69

10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新城科技園
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0 3,409.65 3,409.61 -90.39

四、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目前，上述擔保事項暫未發生或就上述擔保計劃與相關債權人簽訂擔保協議。實際擔保金額將以正式簽署並發生的擔

保合同為準。
五、擔保期限及授權
上述擔保事項有效期為本議案經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實際擔保期限將以正式簽署並

發生的擔保協議約定為準。
上述擔保事項經股東大會授權批准後，在額度範圍內將授權公司董事長代表公司或由其授權子公司簽署相關合同、協

議、憑證等各項法律文件。
六、本次擔保及授權事項履行的程序及董事會意見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2016年度公司為子公司暨子公司為公司提供擔保並授權

公司董事長執行的議案》。審計委員會委員對上述事項發表了同意的書面確認意見，認為: 本次公司擬為下屬子公司暨下
屬子公司為公司提供擔保額度並授權公司董事長執行事項，主要為滿足公司生產經營、業務發展所需資金，符合公司可
持續發展的要求，符合公司整體利益。被擔保人均為公司合併報表範圍內的子公司，財務風險處於公司可控制範圍內。
不存在與中國證監會《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證監發[2003]56號）
及《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證監發[2005]120號）相違背的情況，符合《公司法》、《證券法》、
《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同意提交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

2016年4月18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第九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分別審議並通過了《關於2016年度公司為
子公司暨子公司為公司提供擔保並授權公司董事長執行的議案》，公司董事會、監事會認可該擔保及授權事項並同意將
該議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獨立董事對上述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認為：該擔保行為主要以滿足公司生產經營、業務發展所需資金為目的，符
合公司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符合公司整體利益。被擔保人均為公司合併報表範圍內的子公司，財務風險處於公司可控制
範圍內。不存在與中國證監會《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證監發
[2003]56號）及《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證監發[2005]120號）相違背的情況，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
東利益，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證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同意將該議案提交股東大
會審議。

七、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累計擔保金額如下：

擔保方 被擔保方 擔保金額（萬元） 擔保借款起始日 擔保借款到期日
擔保是否已經履行

完畢

上海臨港松江科技城投資
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
新產業園發展有限公司

32,000.00 2012年12月21日 2017年12月22日 否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松江高
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2015年12月30日 2016年12月30日 否

截至2016年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計擔保餘額為人民幣3.6億元，擔保餘額合計占公司 2015 年度期末淨資產的
10.24%，實際發生的擔保行為均為公司直接（或間接）控股（或全資）的子公司之間提供的擔保；無對合併範圍以外第
三方公司進行擔保，無逾期對外擔保。

八、備查文件目錄
1.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議；
2.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決議；
3.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關於九屆三次審計委員會相關事項的書面確認意見；
4.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證券代碼  600848        股票簡稱  上海臨港        編號：臨2016-014號
                900928                          臨港B股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執行情況及預計

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

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事項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或收入、利潤來源不依賴該等日常關聯交易。
一、日常關聯交易基本情況
為進一步規範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臨港」、「公司」）及子公司與關聯方之間的日常關聯交

易，經營管理層回顧了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實際發生情況，並預計2016年度將發生的日常關聯交易類別和金額，具
體情況如下：

（一）日常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九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以及第九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分別審議，通過

了《關於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執行情況及預計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審計委員會委員發表了同意的書面確
認意見、獨立董事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和同意的獨立意見。

關聯董事孫昂先生、楊菁女士、呂鳴先生，關聯監事王躍先生迴避表決。
（二）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執行情況

  單位：萬元

關聯方 交易類別 定價原則 收/付 2015年實際金額

上海市工業區開發總公司（有限） 銷售商品 市場價 收 6,500.21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勞務 市場價 付 552.43

上海臨港商業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接受勞務 市場價 付 126.59

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支付租金 市場價 付 437.66

（三）201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金額和類別
單位：萬元

關聯方 交易類別 定價原則 收/付 2016年預計金額

上海市工業區開發總公司（有限） 銷售商品 市場價 收 4,498.66

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勞務 市場價 付 1,929.80

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支付租金 市場價 付 470.00

　2016年度內，上述日常關聯交易將由公司管理層根據公司日常經營情況決定，並在額度範圍內授權公司董事長代表公
司或由其授權子公司簽署相關合同、協議等法律文件。同時，公司經營管理層負責將該等日常關聯交易的實際發生金額
在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中予以分類匯總披露。

上 海 臨 港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采耳，能讓人在酥癢、緊張、刺
激的體驗中得到享受和放鬆，因而
有人將其稱為「小舒服」。「嘟
兒，嚓！」四川成都寬巷子不時響
起這樣的口哨聲和金屬撞擊的聲
音。「掏耳朵的，來給我掏一
下！」來自廣東的遊客徐先生一聲
吆喝，一位采耳師應聲而來。
落座、開燈，耳扒子、鵝毛棒、

鋏子、震子、馬尾、刮耳刀、耳

起、棉花棒等10餘種工具，在他手
裡靈活地倒騰起來。徐先生不由自
主閉上眼睛，腦袋隨着掏耳勺的節
奏輕輕晃動起來。「舒服吧？」
「舒服！」不一會兒，徐先生滿意
地遞上20元人民幣，采耳師也收好
錢和工具。

成立促進會 推廣全國
「雖是毫末技術，卻是頂上功

夫。」成都市采耳文化促進會會長
黃烈華介紹，采耳顧名思義掏耳
朵，是民間剃頭匠須掌握的16種技
巧之一。據統計，目前成都有近
2,000人從事「掏耳朵」職業。采耳
究竟起源於何時已無法考究，但它
卻慢慢演變成了四川特有的一種民
俗文化。
黃烈華說，為提升從業技能，規

範行業自律，成都市成華區成立了

采耳文化促進會。下一步，促進會
將對采耳文化向全國推廣，將其打
造成為成都的一張文化名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成都采耳成一絕 遊客體驗「小舒服」

■遊客現場體驗「小舒服」。
記者李兵 攝

第二屆上海國際半程馬拉松17
日在浦東新區陸家嘴開跑。比賽
結束後，一位名叫王磊的領跑員
成了「網紅」。原來，身為民警
的他不僅精準地領跑賽程，還在
回家路上順手抓獲一名偷手機的
竊賊。
據了解，「80後」民警王磊來

自上海市公安局奉賢分局案審中
心。完賽後，他回家途經人民廣
場地鐵站時，發現一男子正在行
竊，他果斷出手，將其抓獲。他
笑着說：「抓完人，我感覺比跑
馬拉松累。」 ■澎湃新聞

滬警跑畢半馬順手抓賊

■王磊（着運動裝）和民
警將竊賊抓至派出所。

網上圖片

■海昏侯墓出土的刻有
「上」的馬蹄金。

記者王逍 攝

■李英蘭的奶奶繡的
家訓。 網上圖片


